附件1

管理使用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承诺书

    (企业名称）       承诺：
严格按照《长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办法》管理使用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，坚决做到：
1、 严格区分正常生产成本费用支出和研发费用支出，按照研发项目设置补助资金使用辅助账；
2、 所获得的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，全部用于研发活动支出，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及偿还债务等支出，以及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；
3、 严格按照统计部门要求，进行研发费用统计数据填报。



企业名称：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签章）
年   月   日

